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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度 XX 盟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总结报告

（参考提纲）

一、基本情况

简述监督检查工作过程及检查总体情况。

二、检查结果及处理意见

1.检查结果

描述本地区矿山企业复垦修复义务履行总体情况，分别

简述内业核查、实地核查情况及检查结果，特别说明直接列

入重点实地核查对象的检查结果。

2.主要问题

对照监督检查内容，阐述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编报与备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落实、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实施与验收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并分析原因。

3.处理意见

按照监督检查通知要求，参照附表 2 内容，按处理意见

分别说明处理情况。

4.整改进展

阐述截至总结报告提交之日整改工作完成情况。

三、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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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双随机、一公开”监

督检查工作情况进行总结，突出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制

度机制、创新监督检查工作方式、强化检查结果运用等方面

的做法及成效。

四、工作建议

改进和完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监督管理工

作的意见建议。

附表：1.2023 年度 XX 盟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总体情况表

2.22023年度XX盟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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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3 年度 XX 盟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总体情况表

填写单位： （盖章）

监督检查对象类型

纳入监督检查对象

名录库的数量（个）

实地核查

检查存在问题采

矿权人（个）

处理情况

核查对象数量（个）
其中：重点检查对

象数量（个）

列入矿业权人异

常名录或严重违

法名单数量（个）

责令限期整改

（个）

给予行政处罚

（个）

部管理

权限

地方管

理权限

部管理

权限

地方管

理权限

部管理

权限

地方管

理权限

部管理

权限

地方管

理权限

部管理

权限

地方管

理权限

部管理

权限

地方管

理权限

部管理

权限

地方管

理权限

采矿许可证尚在有效期的采

矿权人

采矿许可证过期未注销的原

采矿权人

合计

填表人：联系方式：填表日期：年月日

填表说明：

1.部管理权限/地方管理权限：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自然资规〔2019〕7 号）明确的采矿权出让、登记权限确定。

2.责令限期整改：包括责令限期编制或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责令限期备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责令限期足额计提基金、责令按照经批

准的方案限期完成复垦修复任务、责令限期缴纳土地复垦费等。

3.给予行政处罚：包括处以行政罚款、吊销采矿许可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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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3 年度 XX 盟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结果汇总表

填写单位： （盖章）

序
号

矿
山
所
在
盟
市

矿
山
所
在
旗
县

监
督
检
查
对
象
类
型

实
地
核
查
类
型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采
矿
权
人

矿
种

矿
山
名
称

应治
理面
积

（km2）

实际
治理
面积
（km2

）

验
收
治
理
面
积
（k
m2）

矿
山
总
服
务
年
限

矿
山
剩
余
服
务
年
限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编

报与备案情况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
金制度落实情况

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实施与

验收情况

存
在
问
题

处
理
意
见

整
改
进
展

备
注

复
垦
修
复
方
案
名
称

是
否
按
规
定
编
制
方
案

方
案
是
否
通
过
审
查

方
案
是
否
在
适
用
期
内

方
案
是
否
备
案

是
否
设
立
基
金
账
户

是
否
按
规
定
足
额
计
提

累
计
应
计
提
基
金

万
元

累
计
计
提
基
金

万
元

基
金
是
否
用
于
恢
复
复
垦

累
计
支
出
基
金

万
元

是
否
按
照
方
案
开
展
修
复

是
否
完
成
年
度
或
阶
段
性
目
标
并
执
行
年
度
报
告

关
闭
矿
山
是
否
完
成
复
垦
并
通
过
验
收

是
否
足
额
缴
纳
土
地
复
垦
费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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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监督检查对象类型：填写“采矿许可证尚在有效期的采矿权人”或者“采矿许可证过期未注销的原采矿权人”。

2.实地核查类型：填写“重点检查”或者“随机抽查”。

3.采矿许可证证号/采矿权人/矿种/矿山名称：按照采矿许可证证载内容填写。对于采矿许可证过期未注销的，按照过期未注销的采矿许可证证载内

容填写。

4.基金计提金额单位为：万元。

5.存在问题：检查未发现问题的，填写“未发现问题”。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对照本通知中“监督检查内容”据实填写。

6.处理意见：根据存在的问题，填写以下内容（可多选）：（1）列入异常名录；（2）列入严重违法名单；（3）责令限期编制或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4）责令限期备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5）责令限期足额计提基金（XX. XX 万元）；（6）责令按照经批准的方案

限期完成复垦修复任务；（7）责令限期缴纳土地复垦费（XX. XX 万元）；（8）处以行政罚款（XX. XX 万元）；（9）吊销采矿许可证；（10）其他（填写其

他具体处理意见，如：涉及油气采矿权，建议由部纳入矿业权人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属部发证，建议由部吊销采矿许可证）。

7.整改进展：填写截至总结报告提交之日，是否已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是否已完成整改、是否已缴纳罚款、


